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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Rehab-IPD Form 1
(Revised 05/2026)
【限閱文件】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智障／肢體傷殘人士子系統
日間訓練[footnoteRef:1]註一／住宿服務[footnoteRef:2]註二申請及殘疾人士住宿服務評估工具 [1: 註一	日間訓練服務（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IVRSC]或展能中心[DAC]）的申請人，只需填寫第I、II、VIII及IX部分，無須接受第III至VII部分的住宿需要評估。]  [2: 註二	照顧者的年齡並非進行評估或輪候住宿服務的先决條件，不論照顧者的年齡為何，評估員必須為提出申請住宿服務的申請人進行評估。
] 

I.      申請人個人資料
	1.	姓名
	(英) 
	(中) 

	2.	性別／出生日期
	☐男☐女 ／      年     月     日

	3.	香港身份證號碼
	
	，或豁免登記證明書號碼： 

	4.	聯絡地址及電話
	地址： 
	電話： 

	5.	居住地區
	香港島及離島：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南區	☐離島
九龍：	☐觀塘	☐黃大仙	☐九龍城	☐旺角	☐油麻地
	☐深水埗	☐將軍澳	☐西貢
新界：	☐上水及粉嶺	☐馬鞍山	☐沙田	☐大埔	☐元朗	☐屯門
	☐天水圍	☐荃灣	☐葵涌及青衣

	6.	現正接受的服務
（可選擇多項）
	☐無	☐特殊學校	☐特殊學校寄宿服務
社區支援服務：	☐地區支援中心	☐暫託住宿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其他，請註明： 
日間訓練服務：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
	☐展能中心	
住宿服務：	☐私營院舍	☐自負盈虧殘疾人士院舍	☐輔助宿舍 ☐中度智障人士宿舍	☐嚴重智障人士宿舍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醫療服務：	☐精神科住院服務	☐非精神科住院服務	☐日間醫院服務
	☐門診服務，請註明：



II.     有關殘疾及健康問題的資料
	1.	肢體傷殘
	☐並非肢體傷殘（請轉答第2項）	☐四肢癱瘓	☐下肢癱瘓
☐左／右半身不遂	☐大腦癱瘓	☐缺失上或下肢
☐缺失手／腳掌或手／腳趾	☐其他，請註明：

	2.	智障
	☐並非智障	☐極度嚴重	☐嚴重	☐中度	☐輕度
	心理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3.	其他殘疾 
（可選擇多項）
	☐言語障礙	☐聽覺受損／弱聽	☐視覺受損（☐失明／☐弱視）
☐自閉症	☐精神病，請註明：	☐唐氏綜合症
☐其他，請註明： 

	4.	疾病／健康問題
	若有，請註明： 

	5.	活動能力
	☐自行走動	☐需要他人攙扶走動	☐以復康用具輔助走動	☐需用輪椅	☐需臥床

	6.	上樓梯或斜坡的
能力
	☐能自行上樓梯或斜坡	☐需要其他人協助上樓梯或斜坡
☐在其他人士協助下仍不能上樓梯或斜坡

	7.	使用公共交通的
能力（的士除外）
	☐可自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需要他人陪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即使有其他人陪同仍難於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8.	所使用的輔助工具
	☐助聽器	☐輪椅	☐輪椅以外的助行器具	☐義肢	☐其他： 

	9.	現正接受的治療
	☐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	☐其他： 



III.    護理需要
	護理範圍
	護理項目
	分數

	1.	皮膚問題
	皮膚情況︰
	4	在過往一個月內褥瘡有見骨情況。
3	在過往一個月內皮膚出現潰瘍、褥瘡需接受無菌換症。
2	在過往一個月內皮膚重覆損傷需觀察傷口發炎情況，並接受無菌換症清洗傷口。
1	在過往一年內因反覆出現皮膚問題需搽醫生處方藥膏，如季節性皮膚病。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2.	餵食情況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需用導管餵食，申請人為嚴重／極度嚴重智障人士。
3	使用凝固粉或其他餵食技巧進行餵食，仍經常出現哽塞。
3	需用導管餵食，申請人並非嚴重／極度嚴重智障人士。
2	需加凝固粉進行餵食。
2	有吞嚥問題。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3.	使用藥物情況
	在過往一個月內申請人是否︰
	2	須長期服用糖尿／心臟藥物，並於服藥前監察血糖水平／心律。
2	需每天接受糖尿藥物注射。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4.	排泄控制
	在過去一個月內的排泄能力︰
	3	大便及小便完全失禁[footnoteRef:3]註三。 [3: 
註三 	完全失禁指大便及小便在不自覺或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排出。] 

3	使用導尿管或造口排泄，申請人為嚴重／極度嚴重智障人士。
2	使用導尿管或造口排泄，申請人並非嚴重／極度嚴重智障人士。
1	有遺尿／遺便情況。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5.	腦癇情況
	在過去三個月是否有腦癇發作：
	4	腦癇情況經住院治療及調較用藥後仍不能控制（需經醫生證明）。
2	有6次或以上因腦癇發作而接受住院治療。
2	曾有腦癇發作引致自己身體嚴重受傷，需要醫護人員即時治理及接受住院治療。
1	曾有腦癇發作。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
	

	6.	氧氣治療
	在過往一年內是否有合共三個月需接受氧氣治療︰
	4	在使用氧氣後仍能處理日常作息，申請人為嚴重／極度嚴重智障人士。
4	申請人在使用氧氣後仍無法處理日常作息[footnoteRef:4]註四。 [4: 註四 	無法處理日常作息指小量活動便引致氣促。] 

3	在使用氧氣後仍能處理日常作息，申請人並非嚴重／極度嚴重智障人士。
0	沒有以上任何一種情況／只需使用睡眠呼吸機（而非氧氣治療）。
	

	7.	抽吸處理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需接受恆常抽吸處理。
0	沒有以上情況。
	

	8.	長期臥床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需長期臥床並完全倚賴他人照顧。
0	沒有以上情況。
	

	9. 特別護理照顧
	在過往一個月內是否︰
	4	需接受氣管造口護理。
3	需接受連續性可攜帶腹膜透析治療（俗稱「洗肚」）。
0	沒有以上情況。
	

	上述各項目的最高分數  
	



IV.   功能缺損[footnoteRef:5]註五 [5: 
註五 	評估是透過面談了解申請人過往一個月的自我照顧能力；若有需要，可現場觀察以下活動進行：(a)喝水、(b)穿衣褲、(c)身體位置轉移（如來回床至座椅、來回輪椅至座椅等）及(d)室內行走。] 


評分準則
1. 申請人完全獨立完成該項活動，並在可接受的時間內安全地達至基本衛生要求（包括使用輔助器具）
1. 申請人需要別人在旁監督或提示才能完成（包括需要口頭或觸體的提示）
1. 申請人需要觸體協助，但不需要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或提舉申請人身軀或肢體；一般情況下，一人便可協助完成該項目
1. 照顧者需給予大量體位搬移的協助、或提舉申請人身軀或肢體才能協助完成該項目；一般情況下需二人或以上人手才可協助完成該項目

	活動項目
	分數

	1.    洗澡及洗頭
1.1   洗澡（進行淋浴或坐浴）…………………………………………………………   （       ）
1.2   洗頭 …………………………………………………………………………………  （       ）
（請選取1.1至1.2的最高分數作為右方項目1的整項分數）
	

	2.     穿脫衣物
2.1	以坐或站的姿勢穿脫上身衣物，包括外衣及內衣（扣鈕除外）	（       ）
2.2	以坐或站的姿勢穿脫下身衣物，包括外褲及內褲（拉拉鍊除外）	（       ）
2.3	穿脫鞋襪（包括手托或義肢）	（       ）
	（請選取2.1至2.3的最高分數作為右方項目2的整項分數）
	

	3.    位置轉移
指身體如何由一處移動至另一處的情況（例：床座椅／輪椅，輪椅座廁等）
請列出所需的輔助工具／助行器具： 
	

	4.     如廁（使用坐廁或蹲廁），包括大小便後的清潔、更換成人尿片（如適用）等
（倘若申請人同時使用導尿管及造口排泄，請於分數格內填上「×」）	
	

	5.    進食及進飲
5.1	進食（倘若申請人使用導管餵食，請於分數括號內填上「×」）	（       ）
	食物種類：*一般／切碎／糊狀
	進食輔助工具：*曲羹／粗柄羹／防滑墊／斜邊碟／其他： 
5.2	進飲（倘若申請人使用導管餵食，請於分數括號內填上「×」）	（       ）
	進飲輔助工具：*飲管／雙耳杯／切口杯／有蓋啜飲杯／其他： 
（請選取5.1至5.2的較高分數作為右方項目5的整項分數）
	

	6.     室內行動能力（只需回答6.1或6.2）
6.1	室內行走	（       ）
使用的助行器具：*手杖／三或四腳手杖／助行架／輪子助行架／其他：  
6.2	室內使用輪椅	（       ）
	輪椅類別：*手動／電動
（請選取適用的分項作為右方項目6的整項分數）
	

	項目1至6的總分
	



* 刪去不適用者

申請人有否因家居環境問題（如缺乏合適的扶手裝置）而減低其上述功能表現？若有，請註明： 

 V.      行為問題
	行為問題類別
	行為問題項目
	分數

	A. 攻擊行為
	1.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向他人表現攻擊行為（如用拳猛擊他人、掌摑他人、推撞他人、踢人、夾人、抓人、扯人頭髮、咬人、用武器攻擊人、扼人喉嚨等）？
0	否（請轉問B1項）
1	有
	

	
	2.  在過去一年內，有否發生申請人攻擊人事故，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需要即時醫治？
0	否
1	有
	

	B. 自我傷害行為
	1.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表現自我傷害行為（如搣自己，咬自己，拳擊或掌摑自己頭部、撞頭、把身體撞向其他東西、扯脫自己頭髮、拳擊或掌摑自己身體、插自己眼、夾自己、用工具割自己、插自己、用工具撞自己、咬唇、扯脫自己指甲、把牙齒撞向其他東西等）？
0	否（請轉問C1項）
1	有
	

	
	2.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表現自我傷害行為，引致自己身體嚴重受傷，每月至少一次需要醫護人員即時治理？
0	否
1	有 （請轉問C1項）
	

	
	3.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每星期至少一次表現自我傷害行為？
0	否
1	有
	

	C. 破壞行為
	1.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表現破壞行為（如用擊打、撕扯、切割、投擲、燒毀、塗污或抓刮方法導致傢俱、家居裝置、建築物、車輛等損毀等）？
0	否（請轉問D項）
1	有
	

	
	2.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導致嚴重物資破壞，和/或導致六次或以上輕微物資破壞？
0	否
1	有
	

	D. 其他行為問題
	在過去一年內，申請人有否表現其他行為問題，如不恰當性行為（包括公眾地方暴露自己、公眾地方自慰、滋擾他人等），厭惡行為（包括尖叫、反芻吞下的食物、發出喧鬧聲、用口水或糞便塗污、或其他同類厭惡行為等），重覆行為（包括搖晃身體、重覆翻動手掌、彈手指、踱來踱去、持續奔跑、或同類重覆行為等）？
0	否
1	有，請註明（可選多項）：   不恰當性行為    厭惡行為    重覆行為
	

	E. 應付困難
	（當項目A1, B1, C1或D至少一項有1分，方可繼續發問E項。）
請問照顧者在處理以上行為時，覺得非常困難嗎？
0	否
1	有
	

	
	A1, B1, C1和D項的總分 
	

	
	A2, B2, B3和C2項的總分* 
	

	
	E項的得分* 
	


* 任何沒有發問的項目，請給予0分。
VI.   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A. 照顧系統
1. 照顧者資料
· 「主要照顧者」與「次要照顧者」是指會或將會為申請人提供照顧或協助的家人，包括父母、家屬或親人。
· 如果申請人現正接受院舍、醫院或特殊學校寄宿服務，則以申請人回家渡假時或離開院舍後，會照顧申請人的家人為「主要照顧者」及「次要照顧者」。在這情況之下，他們的「每週照顧時數」可能會較低甚至為零。
· 倘若申請人沒有主要或次要照顧者，請於相關的「姓名」一欄填「無」。
· 「其他照顧者」是指會提供協助的鄰居、朋友，或受聘照顧申請人的家庭傭工，但不包括院舍或醫院職員。
	照顧者類別
	姓名／性別／出生日期
	香港
身份證號碼
	關係
	是否同住
若否，請提供地址
/ 聯絡電話
	職業
(每週工作時數)

	每週
照顧時數*

	1. 主要照顧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 (英)
性別：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否，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
	

(時數：______)
	

	1. 次要照顧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 (英)
性別：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否，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
	

(時數：______)
	

	1. 其他照顧者
（可多於一位）
	姓名：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 (英)
性別：男 / 女
出生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否，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
	

(時數：______)
	


*計算方法為將一星期共168小時減去申請人接受住宿照顧或日間照顧∕訓練(如適用)及照顧者不用提供照顧的時數。
申請人 / 照顧者知悉本表格所載的資料將由社會福利署、醫院管理局及其他政府部門用於考慮此申請、照顧者支援及相關用途。

2. 照顧系統所面臨的危機
	由於出現以下情況，評估員認為現有照顧系統已面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1	出現所述的情況
0	沒有所述的情況，或申請人沒有主要照顧者

	0. 主要照顧者年齡已達55歲或以上
	

	0. 主要照顧者身體健康轉差（例如:身體勞損）或有長期病患，以致無法照顧申請人
	

	0. 主要照顧者為肢體傷殘人士、智障人士或精神復元人士
	

	0. 主要照顧者出現精神健康轉差或情緒困擾，以致無法照顧申請人
	

	0. 主要照顧者需同時照顧其他殘疾或長期病患的家庭成員，以致無法照顧申請人
	

	0. 主要照顧者需長時間工作，且無能力安排其他照顧者照顧申請人
	

	0. 申請人無法與家人及親友聯絡，亦無人可提供所需照顧
	

	0. 申請人為社會福利署署長監護個案，並無家人或親友可提供所需照顧
	



B. 人際關係
	由於出現以下情況，評估員認為申請人現時的人際關係已出現嚴重問題：
1	出現所述的情況
0	沒有所述的情況，或申請人沒有與家人同住

	1.	申請人在過去三個月內，曾至少兩次與家人或同住者發生嚴重衝突
	

	2.	申請人在過去三個月內，曾至少兩次滋擾鄰居而引致嚴重衝突
	

	3.	申請人曾與家人發生嚴重衝突，並需接受精神科住院治療，至今家人仍拒絕接納申請人回家
	



C. 其他風險／危機因素
	由於以下的情況，評估員認為申請人的安全現時存在相當危機或風險，並曾作出適當跟進：
1	出現所述的情況
0	沒有所述的情況

	1.	申請人被家人虐待或侵犯（包括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等）
	

	2.	申請人被其他人士虐待或侵犯（包括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等）
	

	3.	申請人被疏忽照顧
	

	4.    申請人有不受控制行為（包括離家出走、縱火、參與非法活動等），請註明：
	



 VII.  住宿需要評估總結
A. 護理需要
	1.	第III部分評估結果（只勾選一項）
	沒有／低度護理需要
（請於A2及A3填上「×」並轉答B1）
	

	
	中度護理需要
	

	
	高度護理需要
	

	
	極高護理需要
	

	2.	現時有沒有家人、親友或其他照顧者可就第III部分護理需要評估所顯示的情況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社區支援或社康護理服務能就第III部分護理評估所顯示的情況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B. 功能缺損
	1.	第IV部分評估結果（只勾選一項）
	沒有功能缺損（請於B2及B3填上「×」並轉答C1）
	

	
	低度功能缺損
	

	
	中度功能缺損
	

	
	高度功能缺損
	

	2.	現時有沒有家人、親友或其他照顧者可就第IV部分功能缺損評估所顯示的情況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社區支援或日間訓練能否就第IV部分功能缺損評估所顯示的情況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C. 行為問題
	1.	第V部分評估結果（只勾選一項）
	沒有行為問題（請於C2及C3填上「×」並轉答D1）
	

	
	有行為問題，但無需有較多員工的康復服務
	

	
	有行為問題，並需要有較多員工的康復服務
	

	2.	現時有沒有家人、親友或其他照顧者可就第V部分所顯示的行為問題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日間訓練、治療或輔導服務能否就第V部分所顯示的行為問題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D. 家人／照顧者的應付能力
	1.	第VI部分評估結果（請勾選適用的項目）
	現有照顧系統已面臨相當的危機
	

	
	申請人的人際關係已出現嚴重問題
	

	
	申請人的安全存在相當的危機或風險
	

	倘若D1部分沒有顯示任何的照顧系統危機、申請人的人際問題或安全風險，請於D2及D3填上「×」並轉答E1

	2.	現時有沒有家人、親友或其他照顧者可就第VI部分所顯示的照顧系統危機、申請人的人際問題或安全風險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有，請註明：
1	沒有
×	不適用
	

	3.	現有社區支援、家庭服務等能否就第VI部分所顯示的照顧系統危機、申請人的人際問題或安全風險提供協助，讓申請人無需接受住宿照顧？
	0	能夠，請註明：
1	不能夠
×	不適用
	




E. 評估結果
	1. 綜合上述A至D項評估結果，顯示（只勾選一項）：
	現有照顧系統、日間訓練或社區支援服務等已能提供申請人或家人所需的協助，現階段並不需要輪候院舍服務（倘若申請人日後有需要，可再行申請及進行評估）
	

	
	現有照顧系統連同日間訓練、社區支援服務等均不能提供申請人或家人所需的協助，申請人有需要輪候院舍服務
	

	2. 根據《評估員手冊》中的《服務需要評估流程》，建議申請人所需服務類別為（只勾選一項）：
	社區支援服務（評估員將直接向有關服務機構申請）或日間訓練服務，包括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IVRSC)、殘疾人士輔助就業培訓(SET)及展能中心(DAC)
	

	
	社區住宿服務（評估員將直接向有關服務機構申請）或輔助
宿舍(SHOS)*
*（評估員須考慮申請人的社區生活能力，如使用交通工具、使用電話、購物、道路安全知識等，是否符合入住輔助宿舍
的條件）
	

	
	中度智障人士宿舍(HMMH)
	

	
	嚴重智障人士宿舍(HSMH)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HSPH)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C&A/SD)
	

	
	評估結果超逾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範圍（轉介者可考慮向
醫院管理局申請療養院服務）
	

	3.	倘若出現評估過程未有提及的情況而導致申請人需要輪候院舍服務或需要輪候跟上述建議服務類別不同的院舍服務，請詳細列明及建議所需服務類別，並須獲得有關的區助理福利專員／機構負責人／學校校長簽署認同：

	a. 評估過程未有提及的情況


	b. 申請人需要輪候院舍服務的原因／申請人需要輪候跟上述建議服務類別不同的院舍服務的原因

	c. 評估員建議所需服務的類別

	d. 分區助理福利專員／機構負責人／學校校長簽署

	簽署：
	
	
	職位：
	
	

	姓名：
	(英)	
	
	電話：
	
	

	
	(中)	
	
	日期：
	
	

	
	
	
	
	
	


F. 評估員資料
	評估員姓名：
	(中) 
	
	評估員編號：
	

	
	(英) 
	
	日期：
	



VIII. 服務安排
1. 申請人所需服務（請於完成評估後，在此勾選適用的項目。如以下的選項並沒有申請人所需的服務，請直接前往聲明及第IX部分。）
	日間訓練
（須先完成本表格第I及II部分）
	☐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為智障人士而設）
☐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為肢體傷殘人士而設）
☐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為弱視人士而設）
☐ 展能中心（為智障人士而設） 

	住宿／
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
（須先完成第I至VII部分的全部評估，並確認有住宿需要方能輪候）
	☐ 輔助宿舍（為智障人士而設）	☐ 輔助宿舍（為智障及弱視人士而設）
☐ 輔助宿舍（為肢體傷殘人士而設）	
☐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 中度智障人士宿舍
☐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及中度智障人士宿舍
☐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 展能中心及嚴重智障人士宿舍
☐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為智障或肢體傷殘人士而設）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 [footnoteRef:6]註六 下的住宿／
日間訓練及住宿服務 [6: 註六 「買位院舍」即已參與「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的院舍] 

	☐ 同時申請買位院舍（只限於為智障／肢體傷殘／智障及弱視人士而設的輔助宿舍、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及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的申請人）


2. 申請人是否希望在輪候住宿服務期間，先接受日間訓練服務？ ☐ 是  ☐否
3. 地區選擇
	日間訓練
	住宿服務

	☐	申請人沒有地區選擇
☐	申請人希望選擇以下地區或服務單位，並明白輪候服務時間可能會因此增加：
	☐	申請人沒有地區選擇，希望儘快入住院舍
☐	申請人希望選擇以下地區或服務單位，並明白輪候服務時間可能會因此增加：

	1.
	
	
	1.
	
	

	2.
	
	
	2.
	
	

	3.
	
	
	3.
	
	

	
	
	
	4.
	
	

	
	
	
	5.
	
	

	
	
	
	
	
	


聲明
☐	轉介者現申報處理這申請不會構成利益衝突，轉介者並非申請人的家屬或私交好友，與申請人亦無個人或社交聯繫；及轉介者已經通知申請人／家屬／監護人／照顧者就上述服務的申請及轉介事宜，社會福利署(社署)及轉介機構不會收取任何費用。若有人藉詞協助申請而索取利益，申請人／家屬／監護人／照顧者應立即向廉政公署舉報。任何人意圖行賄，亦屬違法，社署會將個案轉介廉政公署查究。
IX. 轉介者資料
	個案編號：
	
	
	轉介單位：
	

	轉介者姓名：
	(英)
	
	電話／傳真：
	
	／
	

	
	(中)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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